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衛生暨健康促進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2011.05.09行政會議通過
2013.11.07行政會議修訂
2014.12.08行政會議修訂

2016.12.12行政會議修訂
一、依據：本要點依據學校衛生法第五條及第十九條之規定訂定之。

二、承辦單位：學務處衛生組。
三、目的：

(一)加強學生衛生知識，養成學生正確衛生觀念及良好習慣。

(二)提供良好衛生環境，增進學生健康促進生活。

(三)預防傳染疾病，維護學生及教職員身心健康發展。

(四)防止事故傷害，確保學生及教職員身心安全。

(五)推行學校健康促進政策，建立教職員工生正確的健康自我管理觀念。

(六)健康中心辦理健康檢查、健康諮詢，促進教職員工生身心健康。

(七)營造無菸、無檳校園之優質環境，建立正確體型意識，並藉動態生活、均衡飲食，提昇學生體適能，逐年降低學生過輕及過重（肥胖）之比率，以促進學生身心健康。

(八)透過健康促進教育與活動及健康服務之實施，引導學生、教職員工及社區家長重視健康管理，共同營造良好健康促進之校園環境。

四、組織及工作執掌：

(一)設組長一人、副組長一人。
(二)組長由校長擔任，副組長由學務主任擔任。
(三)組員由秘書、校牧室暨生命教育中心主任、教務主任、總務主任、實習主任、輔導主任、電腦中心主任、主任教官、會計主任、人事主任、圖書館主任、國際事務中心主任、部群科主任、體育組長、訓育組長、生輔組長、衛生組長、教學組長、庶務組長、家長會總會長、駐校營養師、校護及各部群教師代表等人擔任。

(四)工作內容：
	組別
	職稱
	工　　作　　內　　容

	組長
健康督導組
	校長
	綜理學校衛生工作，核定學校衛生工作計畫，並督導執行。

	副組長

健康督導組
	學務主任
	1.協助主任委員籌組並主持有關全校衛生事務。

2.協調相關處室配合推動學校衛生工作及各項健康活動。

	組員
健康推廣組
	衛生組長
	1.擬定及執行衛生保健工作計畫。

2.主辦及協辦各項衛生教育與衛生保健工作之相關事宜。

3.協助推動校園環保工作及各項健康活動事。

	組員

健康宣傳組
	秘書
	協助健康促進相關活動協調及發言

	組員
健康社區服務組
	校牧室暨生命教育中心主任
	協助辦理關懷弱勢及協助急難救助金的申請。

	組員
健康課務組
	教務主任
教學組長
	1.充實教學設備。

2.設計教學活動。

3.推行健康教育。

	組員
健康環境組
	總務主任

庶務組長
	1.建構安全的環境設備。

2.美化、綠化校園環境。

3.環境衛生設備的保護。

4.維護校園生活的安全。

	組員
健康輔導組
	輔導主任
	1.推動健康心理輔導。

2.推動身心障礙輔導。

	組員
健康資訊組
	電腦中心
主任
	協助健康促進之網路平台之建構及相關事宜。

	組員
健康輔導組
	主任教官

生輔組長
	1.營造安全的校園環境。

2.協助校園緊急傷病處理事宜。

	組員
健康會計組
	會計主任
	執行學校健康促進計畫之各項經費編制及核銷工作。

	組員
健康人事組
	人事主任
	執行學校健康促進計畫之人事動員。

	組員
健康推廣組
	實習處主任
	協助校園食品考核業務。

	組員
健康活動組
	圖書館主任
	協助推動學生健康促進計畫相關活動。

	組員
健康活動組
	國際事務
中心主任
	協助推動學生健康促進計畫相關活動。

	組員
健康活動組
	各部群主任
	協助推動學生健康促進計畫相關活動。

	組員
健康活動組
	家長會
總會長
	參與學生健康促進計畫之相關活動。

	組員
健康體能組
	體育組長
	1.推動健康體適能活動，辦理各項運動比賽。

2.協助辦理健康體重管理班。

3.辦理教職員工提升體適能相關活動。

	組員
健康活動組
	訓育組長
	1.協助學校健康促進計畫之班會活動及徵文、海報比賽。

2.協助推動健康促進相關社團工作事宜。

	組員

健康活動組
	中學部

教師代表X2
	協助推動學生健康促進計畫相關活動。

	組員

健康活動組
	工業群

教師代表X2
	協助推動學生健康促進計畫相關活動。

	組員

健康活動組
	商業群

教師代表X2
	協助推動學生健康促進計畫相關活動。

	組員

健康活動組
	設計群

教師代表X2
	協助推動學生健康促進計畫相關活動。

	組員

健康推廣組
	校護
	1.健康檢查、視力保健、簡易急救、健康指導。

2.辦理健康促進活動與保健資料之統計事宜。

3.辦理愛滋病、藥物濫用、菸害及檳榔等防治工作事宜。

	組員

健康推廣組
	護理老師
	協助講授宣導相關衛生暨健康促進要點。

	組員
健康飲食組
	駐校營養師
	1.協助辦理學生健康飲食宣導活動。

2.協助辦理健康體重管理班課程活動。


五、任期：各組員任期一年，任期自每年8月1日起至隔年7月31日止。

六、會議：會議由組長召集之，每學年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得視需要由三分之一(含)以上組員連署，召開臨時會議。

七、本會開會時，需有二分之一（含）以上之組員出席，始得開議；需有出席組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始得決議。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